附件2：

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公开征求废止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深圳市龙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依据《深圳市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（深府办规〔2021〕1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并印发了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3〕4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并于2023年12月28日开始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2月7日。为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的相关要求，更好规范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工作，经研究，拟废止《龙岗区创新型产业用房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3〕4 号）。
特此说明。


